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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人控制”及其防范

——会计人员委派制的作用

杜兴强

　　我国在经过成功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后, 目前工作的重点已

经转移到企业和其相关领域的改革。从 1994 年开始, 我国实质

上处于一种“政企责任分开、明晰产权关系、转换企业经营机

制”的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在转轨型经济中,“内部人控制”的

现象正在“凸现”。所谓内部人控制是指管理当局的利益在公司

的战略决策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管理当局实质上掌握着控制

权。内部人控制的直接后果就是管理当局往往以牺牲股东的利

益为代价来攫取个人私利的最大化, 即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

本文拟对“内部人控制”的客观存在性、其存在的根本原因进

行分析, 并认为目前财政部在某些省份试行的会计人员委派制

可以比较有效地防范“内部人控制”现象。

一、“内部人控制”现象的客观存在性

按照现代企业理论, 企业可以看作是一组契约的结合。在

委托代理关系中, 所有者与代理人 (管理当局) 存在着效用的

差异。作为理性的经济人, 所有者和管理当局都力图最大化自

己的效用——所有者追求剩余索取权, 而管理当局追求尽可能

多的薪金和红利、尽可能的闲暇等。为了使代理人和所有者的

目标尽量地保持一致, 以便使代理人在追求自己私利最大化时

尽量增加股东的财富 (即寻求帕累托效率) , 所有者设计了各种

补偿方案来对代理人进行激励。然而, 激励方案的存在仅仅能

够缩小但并不能够从根本上消除所有者和代理人目标的差异,

从而也不可能完全避免代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对这个问题的

一个解释是由于任何契约都不可能是完备的, 都留有一定的公

共领域, 而自利的经济人必将围绕“公共领域”内有价值的

“租”展开博弈, 以此来增加自身效用的攫取。在寻租的过程中,

内部人 (管理当局) 的自利行为将不可避免地会偏离所有者的

效用, 那么道德风险的存在也就不足为奇了! 问题的关键是, 在

我国转轨经济中, “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留下了相当大的

“公共领域”,“内部人控制”现象和由此引致的管理当局道德风

险行为已经十分严重。有经验数据表明, 在随着国家开始“放

权让利”并放松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时, 国有企业内部入侵吞国

有资产的事例就屡见不鲜。而且, 我国 4000 多家试点的股份

制企业中, 内部人串通内部职工股东已经从他们与国家之间不

公平的利润分配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 但同时却导致国有资产

的大量流失。究其原因就是, 我国转轨经济中国有企业委托方

的缺位或模糊, 导致内部人的行为已经极大地或全部偏离所有

者的效用, 这具体表现在: (1) 过分的利用职权吃喝玩乐;

(2) 通过变相的股份化, 将国有企业的资产秘密转移形成由自

己完全控制的公司, 或者在合资过程中过分低估国有资产的价

值, 使得非国有股东获得超额收益借以假公肥私; (3) 设置

“多本帐”来应付各个会计信息使用者集团的需要, 偷税漏税;

(4) 过分贪功, 好高鹜远, 导致企业投资的短期行为, 牺牲了

企业日后的发展潜能; (5) 向职工支付的工资奖金远远高于劳

动生产率的增长水平, 侵蚀了企业的利润。

毋庸质疑, 所有者按照法律规定拥有对内部人行为进行终

极监督的权利。在典型的、股东占据支配地位的经济中, 管理

当局的道德风险可以通过外部股东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得以矫

正。但是, 我国转轨经济中, 由于国有资产所有者 (委托方) 缺

位或模糊, 导致了不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 从而妨碍了其行使

法定的监督权利。而其他分散的小股东则抱着一种冷漠的理智

态度, 缺乏对管理当局进行监督的动力, 这些具体因素滋生了

管理当局蓄意通过各种途径巧立名目侵吞国有资产。此外由于

我国转轨经济中竞争性的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员、会计人员劳动

力市场的稀缺性, 使得管理当局在内部已经形成了强有力的控

制。管理当局权力的扩张、外部监督机制的弱化和替代机制的

“空缺”, 使得股东并不能够在其表现不佳或觉察到道德风险时

及时解除和转移管理当局对企业的控制。

二、监督弱化是诱发“内部人

控制”现象的根本原因

　　11 股东缺乏对管理当局进行外部监督的动力

在我国的转轨经济中, 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共同所有制与公

众所有制的结合。共同所有制下, 企业的财产归国家、政府和

公民所共有的特点决定了其财产约束力不强, 利益的激励功能

偏弱, 而且往往由于所有者的缺位而并不能够对企业的经营活

动和管理当局实施有效的监督。而对于国有企业的公众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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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持股比例偏低的特点决定了他们仅仅将追求定期的股利

收益放在第一位, 一旦他们不能够获得预期的股利收益, 他们

往往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 即以“市场退出”的方式来对

管理当局的经营低效进行“惩罚”, 而并不希冀去撤换、控制或

监督管理当局。其实早在公司制度创立的早期, 亚当·斯密就

曾经在《国富论》中指出“小股东对于公司的经营业务往往一

无所知, 他们只是心满意足地接受每一年或半年公司分配给他

们的股利, 而并不找公司管理当局的麻烦”。况且由于股权的高

度分散化, 使得每一个股东都不能够拥有相当多的股份来发挥

法律赋予他们的、监督管理当局的功能, 这种情况下, 管理当

局成为一个不受刚性约束的团体, 他们在任职期间并不受到股

东的有效监督。此时, 控制权就掌握在内部人手中, 而不是法

律形式上规定的掌握在股东手中即出现了“内部人控制”现象。

问题的关键更在于, 这些分散的股东理智地认识到, 为了对公

司的内部人实施监督所引发的成本极可能大于实施监督所带

来的利益, 因此他们往往会对积极地监督内部人持有一种理智

的冷漠态度; 随之, 每个股东都希望其它的股东积极地行使监

督权利而自己由于“搭便车”而获得利益, 结果由于众所周知

的“囚徒困境”原理使得无人行使对管理当局的监督权。因此

著名的法学家斯托克作出结论:“在股权十分分散的经济中, 希

冀股东控制管理当局是徒劳的。”鉴于以上分析, 转轨经济中国

有企业已经暂时成为无人驾御的“马车”, 而由管理当局“信马

由缰”!

21 会计人员不能够对管理当局进行有效的内部监督

我国会计人员一直具有“双重的身份”即会计人员既是企

业内部从事经营管理的人员, 隶属于内部人的领导, 又是代表

国家监督企业经营活动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工作人员 (如原

《会计法》第 16 条规定“各单位的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对本单

位实行会计监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会计人员的这种双重

身份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然而在市场经济下, 会计人员的

双重身份越来越显示出其不适应性, 原因主要在于: 为了使国

有企业获得更好地发展和建立一定的竞争优势, 国家逐渐“放

权让利”, 让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自我

发展”的经济实体。随之出现的是经理负责制, 如 1993 年颁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明确赋予公司经理或内部人任免

会计人员的人事权利。在这种背景下, 会计相对于内部人是受

托方, 接受管理当局的领导与指挥, 那么当管理中存在着道德

风险时, 会计人员在其压力和授权下, 对会计信息进行粉饰也

就不足为奇了。在这种现实面前, 会计人员监督国有企业经营

活动的职能和身份就形同虚设。

三、会计人员委派制及其对防

范“内部人控制”的作用

　　11 关于会计人员委派制

由于管理当局努力程度的不可观测性, 所以委托方对其的

监督是通过某些替代变量如财务报表上反映的盈利数字来进

行的, 事实上管理当局行为信息的一大部分都包含在会计人员

所提供的会计信息之中。但是,“所有者一般通过盈利数字来衡

量管理当局经营业绩”是委托方和代理方的“共同知识”, 理性

的管理当局必然会授权其代理人——会计人员“粉饰”财务报

表上披露的会计信息, 使之有利于他们最终效用的攫取。如果

会计人员接受管理当局的直接领导, 那么就不可能对管理当局

实施应有的监督。针对这种缺陷, 财政部决定在某些省份试行

会计人员委派制, 主要向国有企业委派独立的会计人员, 借以

监督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和对管理当局的行为进行监督。

会计人员委派制的出台和试行就是针对会计人员对国有

企业经营活动监督弱化的缺陷, 按照“国家 (国务院) →会计

局 (财政部领导) →会计人员 (监控) →管理当局”逐层委托

的设想, 主要向各级国有企业中委派独立客观的会计人员来强

化对国有企业经营活动和国有资产的监督。然而, 会计人员委

派制的推行还存在着如下假设: (1) 会计人员的双重身份与会

计信息失真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因果关系; (2) 会计人员委派制

的合法性 (后文有讨论) , 这保证了委派的会计人员工作的良好

环境, 避免出现接受委派的单位对委派会计人员的打击报复和

委派会计人员遭到“架空”现象的发生; (3) 委派的会计人员

自身可以保持客观中立性; (4) 委派的会计人员具备一定的专

业胜任能力, 这个假设保证了委派的会计人员能够尽快地融入

到接受委派的企业日常的会计核算活动中去, 保证了会计核算

的连续性。此外, 推行会计人员委派制也是与我国的会计环境

相适应的。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有经济仍然占

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政府对社会资源配置相当关键, 崇尚集

体主义, 权距较大, 对不明朗因素反应较强, 决定了我国会计

人员管理体制应该实行“集中与立法型”, 政府必须采纳一定的

措施对会计人员 (尤其国有企业的会计人员) 进行管理如推行

会计人员委派制, 以防止会计信息失真带来的国有资产流失。

21 会计人员委派制与“内部人控制”的防范

所有者对管理当局行为的监督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监督力

度的强弱与成本的高低直接相关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正相关

关系。如果所有者直接对管理当局进行监督, 那么, 就存在着

如下不容忽视的缺陷: (1) 国有股东缺位或模糊, 而非国有、分

散的公众股东并没有动力来进行监督; (2) 由于专业技能的限

制, 股东并不能够对管理当局的行为进行专业化的监督, 如果

一定要直接监督将会导致巨额的监督成本; (3) 管理当局的行

为 (如努力程度) 是不能够或不容易直接观测的, 而只能够通

过一定的替代变量如通过观察企业会计信息所披露的盈余数

字来对管理当局的行为进行后验的贝叶斯判断, 而事后监督的

滞后性往往并不能够挽回业已导致的损失。而会计人员委派制

作为一种替代机制, 在对管理当局进行监督方面具有以下优

势:

(1) 可以解决股东缺乏对管理当局监督动力的问题。

会计人员委派制使得会计人员接受所有者的直接领导, 这

样所有者就可以通过比较低的代价 (体现为节约交易费用, 包

括监督费用、订约费用等) , 将终极的监督权的相当一部分让渡

给独立于企业的专业会计人员, 由他们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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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当局的行为进行监督, 这解决了股东无动力进行监督的缺

陷。也许有人根据现代企业理论质疑说, 管理当局 (经营方) 有

权对企业内部的生产者进行指挥, 会计人员是会计信息的直接

生成者, 理应该接受管理中的指挥, 无法对管理当局进行监督。

笔者对此的一个解释是: 对于企业中广泛存在的委托代理关

系, 委托方是具有绝对权威的, 这也是现代企业一个最基本的

特征。当然, 权威是可以转嫁的, 会计人员委派制下委托方

(所有者) 将一部分监督“管理当局指挥情况”的权威转嫁给独

立的会计人员, 由后者代前者行使权威。其实, 在某些东欧国

家 (如波兰) 的事例可以为笔者的分析提供有力的旁证, 管理

当局有权指挥工人, 而工人组成的工会依照法律或者契约安排

享有监督管理当局的权威! 当然, 委托方将一部分监督的权威

让渡给委派的会计人员, 必须以法律或明确契约为依据!

(2) 可以低成本地对管理当局进行有效监督。

如果会计人员是企业的内部人之一, 此时由于信息不对称

的存在, 根据企业披露的、业已经过“粉饰”的会计信息来对

管理当局的经营业绩进行事后监督是十分困难的。作为非专业

人士的外部股东要调整已经被“粉饰”的会计信息至真实状况,

成本相当地高昂。高昂的成本势必削弱股东对管理当局的监督

力度, 如此恶性循环, 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将屡禁不止。但是, 我

们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 如果企业的会计人员隶属于所有者,

那么由于会计人员游离于内部人的控制之外, 相对而言就可能

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 所有者根据这些信息对管理当局进

行监督所花费的成本相应地要小得多。

(3) 可以快捷地对管理当局进行有效监督。

在现行财务报告披露体制下, 内部人向股东披露的会计信

息是具有时间阶段性的, 一般是按照年度或者半年为单位进行

提供。而管理当局的道德风险行为却是随机地、离散地分布于

企业持续的经营活动的各个时点。到了会计期末, 纵使股东耗

费高额的成本了解到了管理当局的道德风险行为, 但此时可能

“木已成舟”, 已经给股东带来极大的损失——时间上滞后的事

后监督事倍功半。但是应该注意到, 管理当局的道德风险带来

的损失存在着时间上的残滞性——即从道德风险的萌芽到道

德风险带来实际的损失之前存在着一个时间差, 在这个时间差

里, 内部人道德风险的损失只是潜在的! 因此, 如果会计人员

属于内部人之一, 那么就不可能及时地防止和控制道德风险带

来的潜在损失, 会计人员的监督作用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但

是, 如果会计人员游离于内部人控制之外而隶属于委托方, 他

们就能够从原始凭证开始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实施监督, 这

是一道坚实的屏障, 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期末的会计信息

的可靠性。此外, 会计人员隶属于委托方还有如下优点: 首先

管理当局的道德风险不能够在财务报表上得到粉饰而蒙骗股

东, 其次会计人员可以将实际监督到的管理当局的道德风险行

为向委托方及时地披露或报告, 以便委托方能够采取相应的措

施解除管理当局对企业的控制, 挽回可能的损失。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会计系　厦门　361005 )

(责任编辑: 余玉苗)

(上接第 115 页) 我们不必急于讨论出哪种制度最可行, 只需因

地制宜地选择会计人员管理体制。

对于国有重点大型企业, 因为国家从这些企业中获取的税

利巨大, 有些企业关系着国计民生, 应重点管理。政府可直接对

单个企业派遣稽察特派员, 实行直接委派, 直接管理。1998 年 4

月 28 日, 国务院正式任命了首批 21 名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的稽

察特派员, 标志着稽察特派员制度在国有企业监管上开始进行。

对于非重点国有大中型企业, 因为财务总监制与企业制度

有良好的协同性, 且不需对会计组织机构进行大的变革, 现阶段

可在大型企业中广泛推行。深圳市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在 1995

年率先对 6 家国有大型企业派出了第一批财务总监, 在实践中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⑧。

在现阶段, 会计委派制主要在国有中小型企业、集体企业、

乡镇企业中试行, 并在实践中创新了一些具体的运行模式。如湖

北省仙桃市对乡镇企业实行“三制一楼”管理, 对村级账务实行

“村账站管”, 这些方法收效显著并得到广泛推广⑨。相对于前两

种管理模式, 会计委派制应是一种范围更广的、层次更深的、更

彻底的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改革模式, 只有它的大规模实行, 才能

强化所有企业的会计内部监督职能, 才能改善整个社会的会计

环境, 因此笔者相信: 待我们已经积累了必要的经验后, 会计委

派制可以在各种企事业单位得到大规模实行, 并且随着我国现

代企业制度的完善, 企业产权关系的逐步明晰, 会计委派制将向

着自律性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演变。那时, 会计行业实行自我管

理, 我国会计职业的社会地位将大为提高, 会计对社会经济的促

进监督作用将得到充分发挥。

注释:

①②林国民、赵德龙: 《外国民商法》,211 页, 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

社,1996 。

③④范雪玲、范先国: 《对于会计委派制的疑义》, 载《财会月刊》,

1998 (10) ,17 页。

⑤⑥张承芳: 《会计委派制不可行》, 载《财会通讯》,1997 (1) ,64

页。

⑦田间: 《湖北省会计委派制试点工作会议综述》, 载《财会通讯》,

1998 (6) ,17 页。

⑧⑨高言: 《对会计委派制试点情况的调查》, 载《财会通讯》,1998

(3)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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